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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統一標準均建立飼料級與食品級標準並分別擁有獨立的貨品分類號列，以落實源頭管理

。 

綜上： 

一、針對土地儲備制部分，本席要求行政院正視農地流失及細碎化之危機，於二個月內整合

農委會、內政部、財政部之協同跨部會提出「土地儲備制」執行方案。 

二、能源政策部份，政府應有發展符合國情及多元並進再生能源政策思維，本席要求行政院

擬定再生能源政策應多元並進，並協同經濟部及農委會於二個月內提出「微型水力發電」之再

生能源發展計畫。 

三、基於落實食安政策並顧及國人食的安全，要求：（一）財政部對進口大宗糧食黃豆應儘

速建立、「飼料用非基改黃豆」、「飼料用基改黃豆」、「食品級榨油用基因改造黃豆」、「

食品用非基改黃豆」獨立貨品非類號列，此讓業者遵循食品、飼料分流也讓消費者吃得安心、

（二）衛福部持續加強基改食品原料稽查，落實各種標示規定、（三）經濟部修訂飼料用、食

品用與黃豆標準、（四）農委會加強推動國產非基改雜糧供給率。 

主席：現在請許委員淑華質詢，詢答時間為 30 分鐘。 

許委員淑華：（16 時 51 分）主席、行政院林院長、林副院長、各部會首長、各位同仁。有關今天

的新聞，關於國慶典禮的部分，愛爾蘭如今已宣布不來了，我看到外交部也特別提到幾個可能

不會來的名單，因此我想瞭解這些是哪些國家，不曉得我們還有沒有努力的空間？或是我們現

在還能做些什麼努力，以爭取友邦前來台灣參加國慶典禮？ 

主席：請行政院林院長答復。 

林院長全：（16 時 51 分）主席、各位委員。這部分是不是可以請外交部李部長答復？ 

李部長大維：這次會來參加國慶典禮的有聖文森的總理、布吉納法索的外交部部長、某友邦的國會

議長、美國和日本的國會議員，所還是有很多貴賓會來參加…… 

許委員淑華：我是問哪些是不來的？現在有掌握到哪些是不能來參加的嗎？ 

李部長大維：我們有邀請，而他們也同意要來的就是這幾位，因為我們不可能…… 

許委員淑華：就你目前瞭解的，有哪些可能不會來？我們會不會去努力？ 

李部長大維：都會來。 

許委員淑華：目前你所邀請的都會來嗎？ 

李部長大維：都會來。 

許委員淑華：奇怪！我今天看到你面對媒體的時候有說，有些國家是未爆彈可能不會來，所以按照

目前你所瞭解與掌握的部分，我們所邀請的都會來參加嗎？ 

李部長大維：對。 

許委員淑華：謝謝。對此議題請問院長還有什麼要補充的嗎？ 

林院長全：沒有。 

許委員淑華：記得上個會期也剛好遇到前總統陳水扁要參加活動一事，國慶典禮的籌備委員有邀請

陳前總統參加國慶典禮，不曉得他會不會參加？另外我上個會期也特別提到，不知這樣是否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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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保外就醫的規定？也不曉得院長是如何看待陳前總統現在的這個狀況？我上個會期就一直

提到，這樣的問題會一直不斷地出現。要嘛就特赦陳水扁前總統，不然就會讓民眾覺得我們一

直游走在保外就醫條件的法律邊緣，因此我要請教院長的看法。 

林院長全：國慶的籌備應該不是行政院處理的，至於陳前總統保外就醫是不是有什麼改變的這個部

分，我請邱部長答復。 

邱部長太三：國慶的籌辦單位若邀請前總統陳水扁的話，他們應該會向法務部提出這樣的意見，但

目前看來，法務部對於所有保外就醫的案子，原則上都會要求他們堅守一定的約束…… 

許委員淑華：在規定中是不希望他參與政治活動。請問我們對國慶日到底是怎麼介定的？ 

邱部長太三：這要看主辦單位所籌辦的活動類型。 

許委員淑華：您判斷他會不會出席？ 

邱部長太三：這點我無法判斷。 

許委員淑華：院長，有關前總統陳水扁的這個問題，我上個會期就特別提到，如果我們沒有正式討

論這個問題，現在民進黨執政就會有很多機會邀請到他，或者他也很有可能來參與。但是我一

直認為這在整個法界、我們國家的法理上面確實有許多令人詬病之處，所以何不讓蔡英文總統

直接考慮特赦他的問題，當然這是總統的權限。只不過，上次部長也是回答這是底下基層自己

的判斷，可是我覺得如果這樣的政治事件每次都丟給基層人員去扛…… 

邱部長太三：台中監獄是照醫生的專業評估…… 

許委員淑華：那麼國慶日算不算政治活動？ 

邱部長太三：基本上，當時讓他簽的是私人的政治活動絕對不行參加。 

許委員淑華：請問國慶日算不算？ 

邱部長太三：至於國慶日的活動到底是何性質，我們會和主辦單位了解，並提供請台中監獄和醫療

團隊評估。 

許委員淑華：謝謝部長。國慶日即將來臨，對於國外貴賓來不來和前總統陳水扁會不會出席，我們

很快就會知道。但是我們希望在每次答詢過程，你們不是給我們如此含糊的答案，謝謝部長。 

院長，新政府上台之後，推動一個非常重要的政策，就是轉型正義；而這個條例在上個會期

也已經順利通過，並成立針對國民黨的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接下來，我們要問的是這個轉型

正義是玩真的還是玩假的？你們會不會繼續推動？請教院長，如果轉型正義是玩真的，接下來

的轉型正義要推動的是什麼？ 

林院長全：目前有好幾個面向都在處理，而當前比較重要者包含原住民轉型正義的相關作法，這是

要去面對的。 

許委員淑華：當時在委員會提到的還有離島的轉型正義；此外，這個條例也特別提到，其他不公不

義的事情都可以透過這個委員會討論。 

既然剛剛院長特別提到原住民的轉型正義，我想先和院長釐清轉型正義的定義，簡單來說，

轉型正義就是指曾經被政府、國家或政治等等迫害，造成迫害人的損失，我們希望藉由現今政

府還原其真相，得以達到和解，甚至平反，並還其公道。這沒有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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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院長全：我個人可以同意這個看法。 

許委員淑華：好，既然剛剛院長特別提到原住民的損失，我們現在就來看看原住民的損失，其實這

並沒有資料可以考，因為他們的年代推得很遠；而如果要談補償，我們也沒有法令依據，甚至

很多原住民的條例是近十幾年才有的；但是因為大家知道這段歷史，我們願意用更包容的心看

待他們，也願意用更寬鬆的法令來處理，甚至用這是不是符合現今轉型正義條例的方向來看待

，可以的話，我們就能用現今的方式補償、平反，這是不是可以如此說？ 

林院長全：轉型正義可能不只包含這個部分，最主要在於還原事實真相。 

許委員淑華：對，我知道這有很多內容，只是您剛剛提到原住民的轉型正義，而他們現在訴求的大

概就包含這幾種；換言之，轉型正義推動的標準是一致的，不論任何族群，也不會受到任何人

事影響，對於所有我們認定他們在這段期間受過政府迫害者，政府都應該用同樣的條件來看待

他們，沒有錯吧？ 

林院長全：我不太清楚委員說的同樣條件為何，不過，基本上，這應該先釐清事實。 

許委員淑華：當然要釐清事實、還原真相。 

林院長全：因為很多事情也許已經失去補償的對象，或者因為歷史上的糾葛因素而無從給予補償，

這也有可能，所以這應該在事實真相釐清之後，根據那個事實再看如何處理才對。 

許委員淑華：是，沒錯，我們還是得還原事實真相，但是轉型正義有透過幾種方式，而補償只是其

中一種，還有其他方式，讓我們可以給予更公道的方式，這些是我們在轉型正義推動的重要環

節，這應該沒有錯吧！ 

林院長全：對，但是這還是要看事實，因為各種情況有很多。 

許委員淑華：當然，因為每件事情的歷史背景都不太一樣。院長，接下來我要說一個故事，這也是

受到當時國家迫害的故事，因為這必須花一點時間，所以院長可以先坐下，沒有關係。 

林院長全：好，謝謝。 

許委員淑華：從不當黨產開始講起好了，我們對黨產設定的時間是民國 34 年，目前原住民轉型正

義所認定的時間，包括蔡英文總統所認定的，事實上都比日據時代更往前推，所以我現在設定

的這些人，就是跟原住民同一時期的人，也就是說，在日本政府尚未來台前，就已經在這塊土

地上居住、耕作的人，我們稱之為原墾民。相信院長也大致聽過及了解原墾民的事情，但我不

曉得院長是否了解的夠深入，因此，我希望能透過現今的轉型正義，讓原墾民當時受到迫害的

問題得以平反。 

林院長全：好的。 

許委員淑華：當時東京帝國大學來台時，在玉山發現一片非常適合做演習林的竹林，因此就設立了

東京帝國大學台灣演習林，這是它的背景。當時他們大面積的劃地方作為演習林，在民前 1 年

及民國 3 年時，他們確實有做過林野調查，其目的是為了確定官有林地和民有林地，但是因為

許多竹林擁有者無法提出相關的證明，且當時演習林提供了日本經濟的發展，所以日本政府便

將原墾民所種植的伐木全部砍除，然後重新改種杉木。而這些受到迫害的漢人原墾民當然有向

日本政府抗議，也發生了幾個事件，其發生地點就是在現今南投縣的竹山及鹿谷。當時有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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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日本政府抗議，但有的慘遭毒打，有的雙眼失明，有的受重傷，甚至有受刑致死的情況，當

然我現在沒有這些數據，這是從老一輩的人轉述得知的。而經過這個事件後，很多竹山、鹿谷

地區的農民就不太敢說話，所以就一直被日本政府壓迫，因此，當時日本大面積登陸的時候，

事實上也包括自己民間的土地，這是日本政府錯誤的第一步。 

國民政府來台後接管了所有數據，其中包括日本的地籍資料，而這些地籍資料當中也包括了

東大演習林，它的名稱改過好幾次，而當時原墾民認為，新政府來了，或許我們有機會能向新

政府反映，但事實上反映後是沒有結果的，新政府接管後，並沒有讓這段的正義出現，從這時

開始，就造成國家和百姓之間許多的紛爭。院長也知道，國家接收土地後會分成幾個代管單位

，有可能是國產署，有可能是農委會林務局，其實當時省政府也是其中一個代管資料，這些資

料衍生了很多政府和百姓間的訴訟，這是第一段事情。 

第二段事情在南投縣是比較複雜的，就是台灣大學在民國 36 年時成立了森林系，成立後臺大

發了一份公文給省政府，希望省政府能將東大演習林的土地交由臺大代管。民國 38 年時，臺大

向省政府提出代管演習林，其代管理由非常簡單，就是希望能做教學、研究之用；同年，省政

府也同意由臺大作為代管單位，投影片上顯示的就是當時的公文。現在問題來了，在完成代管

之後，臺大實驗林開始訂定一些內規，並與所有的原墾民來訂定契約，但本席要不客氣的說，

當時臺大就用其學術上的權威，包括知識上的優勢，來欺負很多目不識丁的老百姓，所以這些

契約當中有很多不平等的地方，同時也造成很多的抗爭。據了解，目前臺大代管的土地還有

6,400 公頃，在南投縣還有 3,000 多戶是與臺大訂有契約關係的原墾農，可是無論誰是代管單位

，充其量也只是代管單位，這些土地登記的所有人一定是中華民國。 

其實不管是國產署或是林務局，從 38 年開始就與民眾之間有很多的訴訟，本席這裡有一份當

初國產局判決的公文，可以提供院長參考，其內容是民眾表示政府占用了他們的土地，而這份

判決的公文卻表示，這是國家接收的，是日產的國有林地，所以國家可以自然的行使相關的權

利，也就是予以接管，而這是不需要登錄的，換言之，表示政府是擁有這樣的所有權，而民眾

在與臺大發生糾紛的時候，臺大就拿著這份與自己毫無關係的判決並表示，因為接管的是日據

時代的財產，所以是擁有所有權的，請問，臺大是一個國家單位嗎？你有自然行使的權利嗎？

如果認定當時國民黨接收日本的財產都是屬於不當黨產，則臺大從東京大學所掠奪台灣人的財

產，再由臺大接受的部分，是否也算是不當呢？總之，臺大就以當時省政府的公文、代墊的資

料以及與臺大無關的判決來證明自己就是所有權人，而這正符合了現在轉型正義要處理的方向

。 

如果如臺大所言自己是所有權人，則 84 年時臺大曾向農委會登記確認所有權，則 38 年到 84

年之間臺大所扮演的角色是什麼？這中間所有的收入，照理應該繳回國庫，為何最後進到臺大

的校務基金呢？據了解，該校務基金條例是民國 88 年才有的特別法，88 年以前的這些收入，難

道國家不應追回嗎？ 

再來，民國 80、82 及 85 年臺大無預警進行全面性的登錄，包括了畸零地的登錄，其衍生出

來的問題就是臺大當時提供的相關資料及圖面，然後在自己的林區予以公告，其實在 8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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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是要勞作的，不見得有充分的資訊知道要去公告或是提出異議，換言之，很多民眾並沒

有這樣的觀念，而且當時有沒有人可以提供相關的資料及圖面呢？事實上，只有臺大有這樣的

能力及資源能夠做這樣的處理，如此一來，在進行大面積的登錄之後衍生出的問題是，原本是

自己的民有地，在被臺大強制登錄之後，就從所有人變成是侵占人，像去年就曾發生溪頭陳抗

事件。老實說，這是 100 多年來沒有辦法解決的事情，而且我們還可以從這個事件當中看到有

一位人士穿著上面有「蔡英文」的背心，而且很多人都知道，蔡總統曾到南投並承諾，希望還

給所有原墾農應有的權益，所以我們希望這個部分能夠在這次予以兌現。 

接著看到下一張照片，其實莊家在一百多年前的日據時代就已經來了，他們從本來的所有權

人變成非所有權人的原因是什麼？如果院長去過溪頭就會知道那裡有一條商店街，這條商店街

共十幾戶的居民都是跟臺大換約從山上撤下來的，莊家是唯一沒有和臺大交換契約的一戶，最

後臺大透過如違規使用等等不同的問題，使得他變成非法占用的情形。看到照片上為了法院拆

除房屋的案件動用這麼多警力，我覺得不要把民眾當作暴民，其實很多民眾的訴求並沒有錯，

而且警察也很辛苦。 

臺大身為全國最高學府應該要受人尊重，但是在這個事件中，整個鄉、整個縣卻鬧的沸沸揚

揚。雖然我們國家的土地確實有一些非法占用的事實，但是這是一件原本就存在的事情，我們

不能把它冠上與很多非法占用之人相同的罪名，而後把他們驅離這個原本就屬於他們居住的地

方。我想院長也很清楚，一般非法占用的民眾接到政府的公文後，他們的要求會是些許的補償

，或是要求給予搬遷的時間，但是這個案件卻讓整鄉的首長、民代，包括所有的專家及民眾群

起捍衛這件事情，由此可知，這就不是一起單純的非法占用事件。 

在這件事情發生後，其實所有民眾抗爭的事情是有道理的，因為現在連他們居住的正義都已

不保，而臺大經常使用的理由是民眾擅自栽種、濫用或是申請鑑界時因幅員遼闊沒有人力，就

認定其為違法。若是日據時代有這些衛星可以鑑定的話，今天這些竹林所有權人的權力就不會

喪失了。 

接著，去年臺大校務基金的收入共有四億多元，請問院長知道臺大占臺灣的面積有多少嗎？ 

林院長全：大概有一個百分點左右。 

許委員淑華：對，有 1%。在鹿谷的溪頭林區內有 300 間客房，包含餐廳等等設施，每年臺大實驗

林的營收為 5,000 萬，門票收入有 1 億 5,000 萬，還有其他的租金收入，可是他卻沒有做到任何

地方回饋的工作，這也是整個南投縣林區的三千多名原墾民成立自救會跟臺大槓上的原因。其

實國產署、林務局都是代管單位，為什麼他們卻不像臺大一樣，與民眾發生這麼多抗爭事件？

另外，南投縣原民會原住民保留地的問題也與臺大有關。這些事情一時間我很難說明清楚，但

我儘量就我所知道的部分與院長探討，去年我有發文向臺大瞭解這件事情，他們的回文提到，

現在各項疏伐作業皆是森林撫育的需要，期間未有因教學及研究需要而使用。如果他們已經沒

有做教學使用，就已喪失當時省政府撥用、代管的目的，我認為這些土地應該拿回來由林業單

位林務局代管才是正確的，還有過去所有的錢是否要追討回來，接下來的錢也要入到國庫才是

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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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院長聽到這段故事後，是如何看待的這段荒唐的土地登記歷史？ 

林院長全：謝謝許委員的指教，我對這部分歷史的瞭解顯然不是那麼多，對於您剛才提到的問題，

有關涉及到產權的部分，如果能夠證明他們有所有權，當然就要另外處理，這需要以事實真相

來處理，至於沒有產權的部分，但如果他們長期以來都在此使用，那也要尊重他們過去已有的

權利，應該要納入適當管理。因為詳細狀況我不是那麼瞭解，是不是可以請教育部先去瞭解相

關事實，看看雙方能不能就未來的管理有一些協議，因為我不太瞭解現在房子是不是已經拆除

了…… 

許委員淑華：院長，我剛才有提到，目前南投縣還有 3,000 多戶，所牽扯到的是 7 萬多人的居住正

義。 

林院長全：我請教育部去瞭解之後再向委員進行明確的說明，因為現況我不瞭解，沒有辦法直接來

回應這個問題。 

許委員淑華：在此我提出建議，剛才院長有提到，如果民眾能夠提出所有權證明是最好的，但是剛

才我有說過這整件事情的背景，從日據時代開始一直到國民政府，民眾一直在抗議，當時還發

生很多被日本政府欺壓的事情，所以就算有那個能力去主張，當時的情況也不敢去主張，這是

當時存在的事實情況與背景。 

林院長全：對，那是當時的背景…… 

許委員淑華：就像剛才提到的原住民的情況一樣，我們都知道這段歷史，但他們有沒有數據可以證

明？沒有。 

林院長全：沒關係，我知道有些人還是會有日據時代的證明，不過即使沒有也沒關係，如果有長期

使用的事實，例如幾代都在這裡使用、利用，對於這種使用、利用，我們還是應該要給予某種

程度的尊重與保護。有關這個部分，是不是讓臺大再跟他們協議？當然臺大可能基於管理與其

他需要，最好是雙方能協調出一個可以長久相處的方式。 

許委員淑華：院長，既然我們的轉型正義是玩真的，我們也願意把過去歷史很多的不公不義都拿出

來討論的話，您認為原墾民，不只是南投縣的部分，我剛才特別提出南投縣原墾民的問題是因

為那是本席的選區，但是這個部分還包括了很多跟林務局、國產署有一些問題的人…… 

林院長全：那個部分我瞭解，原墾民的部分也牽涉到類似的問題，第一是產權不能確認時要怎麼辦

？我知道以前曾決定過在一定條件下能夠確認就可以，但是如果真的不能確認的話，那麼還是

要有協調機制來處理。 

許委員淑華：院長，針對此事我建議比照這個條例來召開公聽會，如果有機會，讓他們也能像原住

民的情況一樣得到平反，能不能這樣做？ 

林院長全：當然，所有權利都應該予以尊重，是不是請許委員提供更具體的資料，如果有需要，我

請相關主管機關再來研議，看看有沒有必要就這個部分做更具體的處理。 

許委員淑華：我當然希望能將這個部分納入這次的轉型正義過程當中，特別是我剛才提到蔡總統到

南投的時候，也表示希望把這些事情做個還原，但是這很難說的清楚，我已經盡量用最簡單的

方式來敘述了，但是其中還是有很多過程，包括政府之間的交替、民眾與民眾私下的交易，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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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原住民與漢人之間的衝突，這裡面其實是很複雜的，我今天大致上將它分成三個部分來說，

一個是全國都是一樣的大方向，再來是南投縣有關臺大實驗林的部分，第三個是南投縣原住民

保留地的問題，現在也與漢人之間產生爭議。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只是要請教院長，過去這些

事實其實是日本時代產生的荒誕決策，到了國民政府時代並沒有辦法完全解決，我很期待能有

這個機會透過現在新政府的轉型正義將這些事情還原。我們要的不是補償，居民要的是能夠繼

續居住在原本居住的地方，他們要求保障居住權與耕作權，這是他們要求的居住正義及耕作正

義，也是我們應該給予的，所以我希望院長在這部分能夠來協助我們，如果真的能夠把這件事

情完成，那我覺得院長真的是功德無量，我必須這麼說，因為這是牽絆著 7 萬多名南投縣民，

長期以來沒辦法解決的問題。身為民意代表，在現有的法規當中，能夠幫他們說話的空間其實

很少，可是這一段的歷史是確實存在的，就看我們能不能用同樣一致的轉型正義的標準來看待

，如果可以，我希望能在院長您的任內或是蔡總統的任內把這些事情作個處理，所以，剛剛很

高興聽到院長您也提到公聽會是可以的，我們提供更多的資料，希望能把這些事情作個還原。 

林院長全：好的，謝謝許委員。您可以把資料給我們，我們也可以就這部分，或者是個案或者是通

案，我們都可以一起來檢討，好不好？ 

許委員淑華：好。因為時間的關係，我沒有辦法再講到第三段有關於原墾農的問題，但是原墾農現

在的問題就是，南投縣目前有一百多戶原墾農已經被原民會移送法辦，在我們整個討論的過程

當中，原民會能不能暫緩將他們移送？在這個轉型正義的過程當中，讓原住民的權益跟漢人的

權益可以同時釐清。院長，此事是這樣的，很多漢人一出生就在這裡，但是原鄉是政府所劃定

的，並非一開始漢人就選擇住在原鄉。原鄉是政府劃定的，劃定原鄉之後，政府又劃定原住民

保留地，希望給原住民保障，這是正確的，但也因為土地耕作的問題，這些漢人私底下只能夠

跟原住民合作而導致許多問題。我覺得現在衍生出來的這一百多件訴訟案，不管是跟政府訴訟

或是跟原住民的訴訟，能不能也藉此化解掉族群的紛爭？ 

林院長全：所以這個您指的是非原住民在當地的…… 

許委員淑華：對，他們不是原住民，但是住在原民鄉裡面。 

院長，我希望在我們重新檢討大方向的過程中，能不能把原民會這邊的案件先暫緩，等到我

們把大方向全部討論清楚之後再來執行，好不好？ 

林院長全：好，這部分我會請原民會主委先行研究之後，再向委員回覆，好不好？ 

許委員淑華：好，謝謝。 

林院長全：謝謝。 

主席：請管委員碧玲質詢，詢答時間 15 分鐘。 

管委員碧玲：（17 時 22 分）主席、行政院林院長、林副院長、各部會首長、各位同仁。院長辛苦

了，因為我的時間只有 15 分鐘，所以我直接切入主題。 

主席：請行政院林院長答復。 

林院長全：（17 時 22 分）主席、各位委員。沒問題，謝謝。 

管委員碧玲：今天行政院發言人交接，本席希望未來的新政府在新的發言人體制之下，能夠善盡在


